附录3
委托查新步骤 

如果申报人在《名单》公开版上查不到拟申报的化学物质，建议委托登记中心进行查新确认。按照国际惯例，《名单》中有一部分化学物质的标识（指能够反映物质分子结构的系统命名法命名的中、英文名称和结构式）是保密的。公开发行的《名单》印刷版、微机版和互联网版中仅列出了保密物质的类名和别名，未列出保密名称。所以即使申报人确定了欲申报的化学物质未列入公开发行的《名单》中，也不意味着该化学物质肯定是新化学物质。为避免申报人申报已列入《名单》的现有化学物质，登记中心提供查新确认服务。委托登记中心查新的程序如下。

一、申报人

1、 打印填写并签署《新化学物质查新委托书》（样本见附件，可从登记中心网站下载）。

2、 将查新委托书原件送交或邮寄给登记中心，将电子件通过e-mail: ncncheck@crc-mep.org.cn 提交给登记中心。

二、登记中心

1、 在收到查新委托书5个工作日内完成查新确认，并将结果交给或挂号邮寄给查新委托书中的联系人。

2、 为避免混淆，登记中心将原查新委托书复印，在其上标注查新结果并签章，作为查新结果发给申报人。

附件

新化学物质查新委托书

	申请单位
	(加盖公章或负责人签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传真
	

	结果通知方式
	( 挂号信
	( 来人取（指明取件人）
	( 委托登记中心快件邮寄

	化学文摘号(CAS No.)
	

	化学物质名称

中文

英文
	

	分子式
	

	结构式
	

	委托声明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本表签署人委托登记中心进行本项查新的真实意图是要生产或进口该化学物质，并当该化学物质未列入《名单》时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本表签署人将查新结果用于任何其他用途或者将查新结果泄露给任何第三方时，本表签署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申请人必须在下面空白处手工抄写下段中/英文字并签章，本表才生效：

“本签署人已阅读并接受本栏‘委托声明’的全部内容。”

"The signer has read and accepts all of the contents of the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in this column."
                                               签署人：

                                               年      月      日

	                    回执(由登记中心填写)         查新序号：
经查，登记中心确认该物质已/未收录进《名单》，属于/不属于新化学物质。
登记中心（签章）

                                        查新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